苏州市环保局公告（电子废物名录管理）第2号
根据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《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》第七、十三条，经审查，下列单位符合列入电子废物拆解、利用、处置单位（包括个体工商户）名录条件，现予以公告，并将定期调整。
	序号
	单位名称
（包括个体工商户）
	单位
性质
	法定
代表人
	住所
	经营设施
场所地址
	经营方式/范围
	联系方式
	备注

	1
	美加金属环保科技（苏州）有限公司
	法人单位
	曹世亮
	苏州工业园区金田路8号
	苏州工业园区金田路8号
	1、拆解：废弃的通讯器材；

2、拆解利用处置：废线路板及其边角料(不包括含多氯联苯电容器、含汞等危险物质零部件）；废弃电子元器件和零部件（包括各类集成电路(IC)、电容、电阻、二极管、接插件、晶元、晶体管）；电子制造业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锡渣、锡粉、铜箔、铝箔、锌锡粉、金属框架、电线、电缆、含银胶管、混合五金废料；

3、涉及行政许可的，凭证经营。
	符立群

89181599
	

	2
	富士施乐爱科制造（苏州）有限公司
	法人单位
	生驹昌章
	苏州工业园区望江路190号
	苏州工业园区望江路190号
	1、拆解：复印机（MC）；

2、拆解利用处置：鼓粉组件（CRU）；

3、涉及行政许可的，凭证经营。
	山中尚登
62880830
	

	3
	苏州同和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
	法人单位
	松本达也
	苏州高新区三联街28号
	苏州高新区三联街28号
	1、拆解：废弃的电子电器产品，电子电气设备，包括：①家用电器产品（包括微波炉、吸尘器、吹风机）；②计算机产品、通信设备（包括手机、电话机、对讲机、无线寻呼机、遥控设备、交换机和基站设备、电子游戏机、油烟机）；③仪器仪表及测量监控产品（氧化还原电机电位仪、pH仪、工业温度计、PCB板检测仪、环保在线检测仪、实验室分析仪器）；④视听娱乐产品及广播电视设备（包括数字激光音、视盘机、录像机、收录放机、音箱）；⑤办公电子电器设备（包括打印设备、扫描仪、复印机、传真机、照相机、取暖器）；⑥银行用办公电器设备（ATM机、取款机、验钞机、密码机、读卡器）；2、拆解利用处置：①废弃的电子电器设备的所有元（器）件、零（部）件和耗材（包括铜/铁IC、连接器、继电器触头、管壳铜、铜镀金电子产品、镀金银管壳、镀铜管壳、晶体管、各类集成块、各类芯片、电容、电阻、二极管、接插件、晶元、开关）；②报废各类硬盘、芯片；3、涉及行政许可的，凭证经营。
	黄玉良

85188100
	

	4
	苏州伟翔电子废弃物处理技术有限公司
	法人单位
	黄伟
	苏州新区石阳路48号
	苏州新区石阳路48号
	1、拆解：①数码产品：播放机、手机、传呼机、对讲机、耳机、蓝牙；②家用电器：音响设备；③办公设备：打印机、传真机.扫描仪、硒鼓、墨盒等耗材、电话机、碎纸机； ④网络设备：调制解调器、路由器；
2、拆解利用处置：①废弃电子元器件和零部件（包括各类芯片、电容、电阻、二极管、接插件、铜线圈、晶元、开关、晶体管、连接器、继电器）；②锂电池。
3、涉及行政许可的，凭证经营。
	朱孝东

851839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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